
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立案、调查和举证通知书

京 房 公 积 金 立 案 匚 2026〕  1130027gO号

北京捷威航劐艮务有限公 (投诉人/被诉单位λ

pk公 口J

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于  2o26 年 3 月 1l 日

对 苎枣壅蹙航空服务有 (初赶i沂戽轫立 ) 单位欠缴本人住房公积金 (潘国动 )

(案由)已经立案。

案件承办部门为: 管理部(分中心、

案件承办人为 : 高杰 王春

联系电话 ‰:l::1:00羽
m⒍ ∶地址

请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联系案件

承办人接受有关本案事实的调查 ,并提供证据用以证明自

已主张或反驳对方主张,逾期提供或者不提供的,将视为

没有证据,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拒绝调查或者不

配合调查的,视为放弃陈述、申辩的权利ρ

1.因不可抗力或者客观上不能控制的其他正当事由,不能

的,应当在期限届满前提出延期提供证据书面申请。

2.受托人接受调查,应提供单位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件,授权委托书

须记明委托事项和权限。被投诉单位有权对投诉进行陈述和申辩。

No。 250⊥ 30258

北京市顺义区复兴东街3号院南楼3层A区

彗嫘嫣


